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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档案管理办

法》，加强环境监测档案的科学管理，规范环境监测档案工作，发挥环境监测档案在各项环

境管理中的作用，更好地为环境保护事业服务，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监测工作中产生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环境监测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整

理、归档和环境监测档案的保管与鉴定、开发和利用的一般方法，是环境监测机构（部门）档

案管理工作的依据。

本标准是对《环境保护档案管理规范 环境监测》（HJ/T 8.2-1994）的修订。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1994年，原标准起草单位为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增加了术语、定义及规范性引用文件；

——补充完善了环境监测文件材料归档范围、案卷编目式样；

——删除了环境监测档案的收费条款及与环境监测档案管理工作非直接相关的附录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附录 C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办公厅、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 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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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档案管理规范 环境监测(征求意见稿)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监测工作中产生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环境监测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

整理、归档和环境监测档案的保管与鉴定、开发和利用的一般方法，适用于各级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部门）档案管理工作。其他环境监（检）测机构（部门）的环境

监测档案管理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

本标准。

GB/T 11822 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

HJ/T 7 中国档案分类法环境保护档案分类表

HJ/T 9 环境保护档案著录细则

DA/T 38 电子文件归档光盘技术要求和应用规范

DA/T 50 数码照片归档与管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 国家档案局令第43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环境监测文件材料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records

记录和反映环境监测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

文件材料的总称。

3.2

环境监测档案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rchives

环境监测各项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利用价值、应当归档保存的各种

形式和载体的环境监测文件材料的历史记录。

4 基本要求

4.1 环境监测机构（部门）的档案管理部门（室）负责本单位档案的集中统一管理。

4.2 环境监测文件材料承办部门（承办人）应在本单位档案管理部门（室）的指导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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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文件材料，确保其真实、完整和有效。

5 文件材料的形成和积累

5.1 文件材料的形成和积累，按照“谁承办，谁负责”的原则，根据环境监测工作的不同阶

段，由形成材料的承办部门（承办人）负责收集、整理文件材料及有关的电子文件。若承办

部门涉及2个以上，由主办部门负责收集整理，归档文件材料应符合归档要求。

5.2 档案管理部门（室）应参与环境监测工作和活动，了解各项环境监测工作和活动中形成

文件材料的过程和业务职能，督促、检查、指导环境监测人员做好文件材料及各种载体材料

的形成、积累、整理和归档工作。

6 文件材料的归档

6.1 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

凡直接记述和反映环境监测各项工作和活动，具有利用价值应归档保存的各种形式和载

体的文件、记录和数据均属归档范围（详见附录A）：

a) 本单位形成的及上级部门下达须办理的环境监测工作方案、规划（计划）、技术规范、

方法和环境监测活动中涉及的新方法的验证/证实材料等。

b) 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的要求、计划和考核情况的文件材料。

c) 水、气、噪声、振动、电磁辐射、放射性、光污染、热污染、生物、生态、土壤等例

行监测活动的布点方案、现场采样记录、分析测试原始记录（含工作曲线、计算方法、

质控方法）及数据处理阶段产生的计算结果表、图、报告及相关附件等。

d) 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活动中产生的现场采样记录、分析测试原始记录、样品交接单、测

试报告及相关资料。

e) 污染事故应急监测，专项监测，环境纠纷仲裁、执法、监督、信访、人大建议、政协

提案等监测，委托监测，咨询服务监测，“三同时”验收监测等活动中产生的任务书、

委托书、合同、来函、分包协议（若有）、评审记录、现场记录、分析测试原始记录、

样品交接单、监测报告及相关审核记录等。

f) 环境监测自动站监测数据及管理材料。

g) 环境监测数据报表、月报、季报、年报、公报、年鉴、监测信息系统（网络）报表等。

h) 各类环境监测专题报告、评价报告、环境质量报告书及报告审核记录等。

i) 各级环境监测网络活动形成的文件材料。

j) 环境监测业务软件系统、系统使用维护手册等。

6.2 文件材料的归档要求

6.2.1 为保证环境监测档案的案卷质量，档案管理人员需从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系统

性、规范性和有效性等方面对归档材料进行审核验收。

6.2.2 电子文件的归档依照GB/T 18894执行。

6.2.3 环境监测文件材料收集、整理完毕，应由承办部门(承办人)填写归档移交清单(见附

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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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文件材料的归档时间

6.3.1 环境监测的规范、方法（含验证），质量保证的要求、计划和考核情况，各类数据的

分析测试记录、数据报表、报告及监测网络等工作中形成的文件材料均于次年一季度完成归

档。

6.3.2 环境质量报告、综合或专项环境质量分析与评价的合同、计划方案、协议、专题报告

及相关数据等文件材料均于工作完成后2个月内归档。

6.3.3 环境监测业务软件系统、系统使用维护手册等在软件系统验收完毕后3个月内归档。

6.4 文件材料的归档份数

环境监测文件材料一般纸质文件归档1份，重要的文件材料应归档2份。电子文件与纸质

文件同步归档。

6.5 文件材料的归档手续

所有归档文件，经档案管理部门(室)审核验收、清点无误后，办理移交手续，归档移交

清单（见附录 C）永久保存。

7 文件材料的整理

按 GB/T 11822 进行整理。

7.1 整理要遵循环境监测文件材料的形成规律，保持卷内文件材料的有机联系和案卷成套系

统。

7.2 文件材料整理时通常应按不同保管期限分别组卷，有机联系的文件材料不能分开，保管

期限短的服从保管期限长的。

7.3 环境监测工作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按照年度—问题、年度—区域—项目、年度—行业

—机构—项目进行组卷。

7.4 跨年度的文件材料归入文件办结年度；年度计划、总结归入针对年度；长远规划、两年

以上的总结、年报、年鉴及回顾性的文件材料按文件材料产生的年度归档；法规归入批准和

颁布年。

7.5 卷内文件材料的排序

7.5.1 环境监测文件按产生时间或重要程度排序，文字在前、图样在后；正文在前，附件在

后；正本在前，定稿在后；不同文字的文本，无特殊规定的，汉文文本在前，少数民族文字

文本在后；中文文本在前，外文本在后。

7.5.2 环境监测数据类文件按项目—时间或时间—项目排序。

7.6 卷内文件材料应按排列顺序，依次编写件号及页号。装订的案卷卷内文件材料均在有效

书写内容页面的右下角编写页号；双面书写的文件材料，正面在右下角、背面在左下角编号，

页号均从1开始；不装订的案卷，以件为单位编写页号，已有页号的文件可不再重新编写页号，

应逐件在每份文件的首页上方空白处加盖档号章。

7.7 每个案卷应编写卷内目录，并填写卷内备考表（卷内目录、卷内备考表不编写页号）。

7.8 案卷编目式样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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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案卷目录式样见附录B图B1。

7.8.2 卷内目录式样见附录B图B2。

7.8 3 卷内备考表式样见附录B图B3。

7.9 案卷的分类与编号

7.9.1 在分类整理时，按《中国档案分类法环境保护档案分类表》（HJ/T 7）进行，适当控

制在2～3级类目，以实现方便保管和方便查找利用的目的。

7.9.2 环境监测档案的编号由全宗号、目录号（或分类号）、案卷号构成。示例如下：

XXX-X（SAXX）-XXX

案卷号（案卷排列顺序）

分类号（环境监测档案分类）

目录号（案卷所属目录代码）

全宗号（移交档案时由档案馆统一编制）

8 档案的保管与鉴定

8.1 档案的保管与鉴定按照《环境保护档案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 国家档案局令第43号）、

GB/T 18894、DA/T 38和DA/T 50执行。

8.2 环境监测档案按保管期限分为永久、定期（定期分为 30年和 10年）。

8.3 密级档案的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执行。

8.4 定期对室存环境监测档案进行鉴定，对保管期限和密级需调整的案卷，进行调整。

8.5 档案销毁必须成立鉴定工作小组，由主管领导或总工程师、承办部门、保密部门和档案

部门人员组成。经档案鉴定小组鉴定无保存价值的档案，须编制鉴定工作报告并建立档案销毁

清册，一式两份，一份送上级主管部门备案，一份由本单位永久保存。

8.6 待销毁档案须由鉴定工作小组成员签字后方可销毁。

8.7 环境监测档案的销毁由档案管理机构组织实施，销毁工作由本单位档案部门（室）及保

密部门人员（二人以上）进行现场监督，并在销毁清册上签字。未履行鉴定和审批手续，严禁

销毁。

9 档案的开发和利用

9.1 采取多种形式，为利用者提供档案信息服务。

9.2 建立环境监测档案的借阅、保管等制度，查阅、借阅、复制环境监测档案必须履行档案

借阅归还手续，档案利用者借阅涉密档案应按照密级履行相应借阅手续，并对所借档案负安全

保密责任，确保档案安全。

9.3 已经解密或公开的档案，按有关规定提供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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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环境监测文件材料归档范围、保管期限表

序号 归档范围 保管期限

1 环境监测工作方案、规划（计划）、技术规范、方法及新方法验证、证实材料 30年

2 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的要求、计划和考核情况

2.1 质量管理计划、工作要点、总结 30年

2.2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规范 30年

2.3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调查材料 30年

2.4 环境监测人员上岗证考核及管理材料 30年

2.5 环境监测技术技能比赛、活动等材料 30年

2.6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质量手册、程序文件、技术记录、质量记录、作业指导

书、操作规程）
30年

2.7 质量管理监督检查记录、质量控制情况总结报告 30年

2.8 计量认证材料（如能力验证、实验室比对、考核等材料） 30年

2.9 标准样品定值相关材料 30年

2.10 质量体系管理评审材料（评审计划、会议签到表、会议记录、评审报告、纠

正和预防措施记录、整改落实情况）
30年

2.11
质量体系内审材料（内审计划、内审检查记录表、不符合报告及纠正措施表、

管理体系内容审核报告、内审不符合项及纠正措施汇总表、会议签到表等活

动记录）

30年

2.12 计量认证和实验室认可的评审和扩项评审材料 30年

2.13 监测工作偏离的例外许可申请表 30年

2.14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变更记录（新增文件记录申请单、受控文件发放回收审批

表、受控文件发放回收登记表、文件更改申请单、部门作业指导书目录清单、

部门仪器操作规程目录清单等）

10年

2.15
能力确认和新方法确认文件材料（新方法确认申请表、新方法确认任务书、

新标准方法应用确认表、标准变更监测方法确认表、非标准方法审批记录、

方法确认报告）

30年

2.16

标准物质质量核查记录、质量分析统计表、原始记录检查记录表、监测数据

统计表、监测分析质量外控抽查登记表、质量监督记录、现场采样准备情况

检查表、现场采样检查表、实验室分析人员检查记录表、样品固定剂情况检

查表等

30年

2.17
环境质量监督性监测质控抽测方案、抽测报告、监测质量问题调查、投诉材

料（客户投诉调查处理表、内部投诉调查处理表、客户意见调查表、预防措

施控制表）

30年

2.18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和技术规范文件材料 30年

2.19 分析样品的接受、编号、存贮、发放、留存等记录 30年

2.20 标准物质档案登记表、标准物质领用记录、剧毒试剂领用单、有害废弃物处

理登记表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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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供应商调查表、供应商信息及评价表 10年

3 环境质量监测

3.1 环境质量监测点位优化调整、论证、发布等管理材料 永久

3.2 水环境质量报告与数据

3.2.1
水质周报、月报、年报、入湖总量报告、生态补偿断面水质报告、水环境监

测快报、饮用水源地报告、海水浴场周报、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报告、专项监

测报告等报告及相关数据

永久

3.2.2 各类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库（自动监测、水环境例行监测、饮用水源地监测、

专项监测、近岸海域监测、海水浴场监测等）
永久

3.3 水质自动监测

3.3.1 水质自动监测（控）系统建设规划、方案、选址、调查、论证、招标、验收、

整改等管理材料
30年

3.3.2 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检查、考核、台账等管理记录，水质自动站监

控记录表、水质自动站质量管理报告与运行通报等
30年

3.4 空气质量报告与数据

3.4.1 环境空气日报、预报、月报、季报、年报、综合分析报告、专项报告等报告

及相关数据
永久

3.4.2 各类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库（酸雨、降尘、日常环境空气等自动监测和例

行监测）
永久

3.5 大气自动监测

3.5.1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建设规划、方案、选址、调查、论证、招标、验收、整

改等管理材料
永久

3.5.2 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检查、考核、台账等管理记录，空气自动站监

控记录表、空气自动站质量管理报告与运行通报等
永久

3.6 土壤环境监测报告与数据

3.6.1 土壤调查报告、各类土壤监测报告及相关数据 永久

3.6.2 各类土壤环境监测数据库（调查监测、背景监测、专项监测等） 永久

3.7 物理环境监测报告与数据

3.7.1 声、振动、光、热、电磁辐射、放射性等环境监测报告及相关数据 永久

3.7.2
各类物理环境监测数据库（道路交通噪声监测、区域环境噪声监测、功能区

环境噪声监测、振动监测、光污染监测、热污染监测、电磁辐射监测、放射

性监测等）

永久

3.8 生态、生物监测报告与数据

3.8.1 生物监测报告及相关数据 永久

3.8.2 生态地面监测报告及相关数据 永久

3.8.3 生态遥感监测（蓝藻、秸秆焚烧火点、沙尘暴等）报告及相关数据 永久

3.8.4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报告及相关数据 永久

3.8.5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报告及相关数据 永久

3.8.6 太湖蓝藻预警监测遥感部分报告及相关数据 永久

3.8.7 水生生物监测报告及相关数据 永久

3.8.8 夏、秋季秸秆焚烧火点遥感监测报告及相关数据 永久

3.8.9 生态监测、生物监测、遥感监测等数据库 永久



— 13 —

3.8.10
微生物标准菌种制备保存记录、标准菌株传代及确认试验记录表、微生物标

准菌株工作种使用记录、微生物培养基质量检验记录、微生物培养基配制记

录

30年

3.9 其他各类环境要素监测报告及数据 永久

4 环境质量报告书、专题报告与数据

4.1 环境质量报告书及相关数据、声像报告 永久

4.2 环境状况公报及相关数据 永久

4.3 重要活动及重大节日环境质量报告及相关数据、声像报告 永久

4.4 其他各类综合性环境质量报告及相关数据、声像报告 永久

5 监督性监测管理

5.1 主要污染总量减排体系建设、运行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及考核办法，总量减

排监测工作通报等文件材料
永久

5.2 污染源监督监测季报、数据及污染源基础信息库 永久

5.3 污染源监督监测质控抽测方案、现场质控检查记录、质控抽测报告 30年

5.4 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工作材料 永久

5.5 区域环境资源补偿监测报告及相关数据 永久

5.6 环保指标考核监测报告及数据 永久

5.7 其他监督性监测报告及相关数据 永久

5.8 相关提案和议案办理材料（监测） 永久

5.9 监督监测项目业务单、业务承接登记表 30年

5.10
任务书、合同书、合同评审记录、方案报告审核记录表、监测报告更改申请

表、监测报告、监测方案、现场采样监测记录、样品交接单、实验室分析原

始记录、分包协议、分包方监测报告及相关电子文档

30年

6 污染事故应急监测

6.1 水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技术方案、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接报记录、应急监测

样品快速检测任务书、应急监测报告及相关数据
30年

6.2 大气污染事故（工业源、灰霾、沙尘等）应急监测技术方案、突发环境污染

事件接报记录、应急监测样品快速检测任务书、应急监测报告及相关数据
30年

7 “三同时”验收监测

7.1 “三同时”验收监测业务承接登记表、“三同时”验收监测报告分发登记表 30年

7.2
任务书、合同书、合同评审记录、方案报告审核记录表、监测报告更改申请

表、监测报告、监测方案、现场采样监测记录、样品交接单、实验室分析原

始记录、分包协议、分包方监测报告及相关电子文档

30年

7.3 建设项目环境工程监理合同、监理记录等管理材料 30年

8 各类委托监测、咨询服务监测、专项监测等

8.1 委托监测业务登记表 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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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任务书、合同书、合同评审记录、方案报告审核记录表、监测报告更改申请

表、监测报告、监测方案、现场采样监测记录、样品交接单、实验室分析原

始记录、分包协议、分包方监测报告及相关电子文档

30年

9 监测网络管理

9.1 环境监测网络工作要点、目标考核办法及实施方案、总结 30年

9.2 环境监测机构、人员、装备、能力等相关信息库 30年

9.3 环境监测标准化建设方案及落实情况材料 30年

9.4 区域环境监测能力建设

9.4.1 各类能力建设项目建设方案及实施材料 30年

9.4.2 调研、考察材料；购买设备的申请、批复文件 30年

9.4.3 设备招投标文件与合同书 30年

9.4.4 招标文件 30年

9.4.5 投标文件（中标） 30年

9.4.6 购置合同、协议 30年

9.4.7 洽谈记录、纪要、备忘录、来往函件及商检材料 30年

9.4.8 投标文件（未中标） 10年

10 环境监测业务系统

10.1 系统开发、更新、升级改造等技术资料材料 30年

10.2 系统备份数据 30年

10.3 系统运行、维护等管理材料 10年

10.4 系统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材料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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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案卷编目式样

单位统一为 mm

图 B1 案卷目录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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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统一为 mm

图 B2 卷内目录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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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统一为 mm

图 B3 卷内备考表式样

卷内备考表

档号:

互见号:

说明:

立卷人:

年 月 日

检查人:

年 月 日

210

25

35

2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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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环境监测档案归档移交清单

案卷名称： 共 页第 页

移交部门移交人： 交接日期： 年 月 日

接收部门接收人：

序号 文件材料名称 文件编号 责任者 件数或页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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